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拟受让一批罚没资产项目（标的编号：HJS2025ZC        ），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交易规则》、《杭州产权交易所O2O交易指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同意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携带报名时上传的主体资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至杭交所现场确认并签署《成交确认书》等成交文件；并在《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及交易价款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bookmark: OLE_LINK1]4、知悉并同意：本次转让标的物为一批罚没资产，无原始购买凭证、质量检验报告、品牌授权文件、保养记录等相关资料。标的清单所列信息（包括名称、规格型号、克数等）仅作参考之用，不构成对标的物状态的任何保证。标的物的资产名称、规格型号、外观、成色、材质、质量、性能、完整性及其他一切状况，均以展示现场实物为准。 我方在展示期内（或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标的物进行了充分查验，并自愿接受其现状及一切潜在瑕疵（包括但不限于磨损、残缺、真伪不明、权属瑕疵等）。我方已完全了解标的物使用方法及相关禁忌，如果因不当使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与委托方、转让方、杭交所及经纪会员无关。
5、同意按交易价款的 2 %交纳交易服务费。
6、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经纪会员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转让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成交确认书》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的；
（3）意向受让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4）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受让方（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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